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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職場霸凌

請問如果在⼯作職場上遭到同事的霸凌！
例如⼀群⼈說我怎麼樣⼀直⼀直不斷的針對我攻擊我請問這個能提告嗎？
這個能成⽴什麼罪或是提告他們能得到什麼處分嗎？

 法律百科（認證法律⼈）
讚： 9 留⾔： 1 

2019-05-29 09:25

（本題由法律百科編輯⾼⼦涵回答）
因為您對實際情況的描述較模糊，以下只能提供⼀些職場霸凌的解決⽅向，及說明需要負擔的法律責任，希望
能給您⼀些幫助。

⽽問題中提到⾔語暴⼒類型的職場霸凌，可能會涉及刑法公然侮辱罪[1]或誹謗罪[2]，不過還是要視具體情況
個案判斷，建議可以參考以下說明，向權責單位尋求協助。

 陳畇諠（進階會員） 勞動‧⼯作 ∕ 職場平權 2019-05-24 05:22

職場霸凌的意思
職場霸凌指在⼯作場所中，雇主濫⽤權⼒或是怠於管理，⾃⼰或縱容其他員⼯積極或消極地對同事進⾏持
續性冒犯、威脅、冷落、孤⽴或侮辱⾏為，造成對⽅⾝⼼壓⼒。類型包括肢體暴⼒、⾔語暴⼒與性騷擾
等。⽽職場霸凌事件的發⽣，雇主和霸凌者可能都需要負擔法律責任[3]。

霸凌者須負擔的責任

刑事責任
霸凌⾏為的類型包括肢體暴⼒、⾔語暴⼒與性騷擾等。視個案實際情況，可能涉及刑法傷害罪[4]、公然
侮辱罪[5]、誹謗罪[6]或強制罪[7]等。此外，如果雇主及同事有性騷擾[8]⾏為，還可能受性騷擾防治
法[9]和性別⼯作平等法[10]處罰。

（⼀）

⺠事責任
職場霸凌屬於侵權⾏為，霸凌者必須負擔損害賠償[11]。如果霸凌⾏為造成同事⾝體健康受損，導致同
事勞動能⼒減少、⽣活需要增加，或造成同事⼈格權受到損害，霸凌者必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12]；如
果霸凌⾏為造成同事死亡，霸凌者不但需要負擔醫藥費及殯葬費，還可能要對造成死者家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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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偶）精神痛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13]。

雇主有預防職場霸凌發⽣的責任

雇主應採預防措施
不論職場霸凌發⽣的層級或對象，雇主都有預防職場霸凌發⽣的責任。
根據⺠法及職業安全衛⽣法，雇主有預防勞⼯執⾏職務過程中，⽣命、⾝體和健康受到危害的義
務[14]。
依⼈數為區分標準[15]，如果公司員⼯超過100⼈，雇主應該依照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署公布的「執⾏
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16]」，訂定「執⾏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如果公司員⼯少於100
⼈，還是要作成暴⼒預防措施執⾏紀錄。
此外，性騷擾防治法也特別規定雇主應做的性騷擾防治措施及責任[17]。
如果經勞動檢查發現沒有採取前述法令規定的各種預防措施，經要求限期改善也未改善，會被處以3萬
元以上，15萬元以下的罰鍰[18]。
建議雇主可以將預防職場霸凌的相關規範納⼊勞動契約或⼯作規則[19]，最重要的是，當發⽣職場霸凌
時，雇主是可以依法要求霸凌者離職的[20]。

（⼀）

職場霸凌是職業災害
另外，依勞動部訂⽴的「⼯作相關⼼理壓⼒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21]」，職場霸凌是職業災
害的類型之⼀。如果職場霸凌狀況嚴重，導致勞⼯罹患精神疾病，應該視為職業病。
除了可以請求勞保給付，如果勞⼯因此有⼀段時間不能⼯作，也要給予有薪的公傷病假。⽽且因為職場
霸凌與精神疾病是雇主沒有提供安全的⼯作場所所導致，所以如果必要的醫療費⽤扣掉勞保給付，還有
不⾜，雇主就有義務補償必要的醫療費⽤。如果勞⼯因為受到職場霸凌⽽死亡（包括「⾃殺」）、殘
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予以補償[22]。

（⼆）

勞⼯可以逕提離職、向勞動部申訴及蒐證提告

逕提離職（⼀）
如果在職場上遇到主管施暴⾏或重⼤侮辱，或是向雇主反應職場霸凌的情況但得不到改善，勞⼯可以不
必向雇主預告，逕提離職，終⽌勞動契約[23]。

1.

雇主如果沒有規劃或採取前述安全衛⽣措施，去預防勞⼯執⾏職務因他⼈⾏為遭受⾝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勞⼯也可以因為雇主違反勞動法令[24]，不經預告逕提離職。

2.

因為前述2種原因⽽離職的勞⼯，除了可以要求資遣費，如果因霸凌遭受精神創傷導致無法進⾏下⼀份
⼯作，也可以「雇主未盡預防職場霸凌義務[25]」為理由，向雇主要求損害賠償[26]。

3.

向勞動部申訴
如果向雇主反映職場霸凌的情況，但仍無法解決，可以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署申訴[27]，或撥打1955
免付費申訴專線。

（⼆）



希望以上回答對您有所幫助。
 

延伸閱讀：陳業鑫（2018），〈職場被霸凌，法律怎麼保護你？〉，《Cheers雜誌》，第218期。

註腳

蒐證提告
法庭上講究證據，勞⼯在⾯臨職場霸凌時，應該盡可能蒐證。
善⽤電⼦產品的錄⾳、錄影功能，或是尋求同事、家⼈朋友作證，以及記錄職場霸凌的情形，例如⾔語
暴⼒的內容、不合理的班表和⼯作內容。當霸凌導致勞⼯精神疾病時，應該尋求專業職業病的醫師鑑
定，並保留診斷證明。

（三）

關於您的提問
從問題中判斷，看起來屬於⾔語暴⼒類型的職場霸凌，可能涉及公然侮辱罪或誹謗罪，不過還是要視具體
情況判斷。

   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1]

   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2]

   ⺠法第483條之1：「受僱⼈服勞務，其⽣命、⾝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應按其情形為必
要之預防。」
職業安全衛⽣法第6條第2項：「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措施：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骼疾病之預防。
⼆、輪班、夜間⼯作、⻑時間⼯作等異常⼯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職務因他⼈⾏為遭受⾝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健康之事項。」

[3]

   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之⾝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千元以下罰⾦。」
關於傷害罪請參⾒ ​​​吳 ​​​景欽（2018），《什麼構成傷害？》。

[4]

   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關於公然侮辱罪請參⾒蔡⽂元（2018），《什麼是公然侮辱罪？》

[5]

   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蔡⽂元（2018），《什麼是誹謗罪？那些情況下誹謗例外不受處罰？》

[6]

   刑法第304條：「以強暴、脅迫使⼈⾏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百元以下罰⾦。」
關於強制罪請參⾒雷皓明、張學昌（2018），《哪些⾏為可能構成強制罪？》。

[7]

   焦興鎧（2018），《我國防治⼯作場所性騷擾法制的簡要說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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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騷擾防治法第5章「罰則」。[9]

   性別⼯作平等法第6章「罰則」。[10]

   ⺠法第184條：「
I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俗之⽅法，加損害於
他⼈者亦同。
II 違反保護他⼈之法律，致⽣損害於他⼈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11]

   ⺠法第193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之⾝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或增加
⽣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法第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格法益⽽情節重⼤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12]

   ⺠法第192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致死者，對於⽀出醫療及增加⽣活上需要之費⽤或殯葬費之⼈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法第194條：「不法侵害他⼈致死者，被害⼈之⽗、⺟、⼦、⼥及配偶，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額。」

[13]

   ⺠法第483條之1。
職業安全衛⽣法第6條第2項。

[14]

   職業安全衛⽣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
I 雇主為預防勞⼯於執⾏職務，因他⼈⾏為致遭受⾝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預防措施
，作成執⾏紀錄並留存三年：
⼀、辨識及評估危害。
⼆、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作適性適當調整⼈⼒。
四、建構⾏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其他有關安全衛⽣事項。
II 前項暴⼒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數達⼀百⼈以上者，雇主應依勞⼯執⾏職務之⾵險特性，參照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於勞⼯⼈數未達
⼀百⼈者，得以執⾏紀錄或⽂件代替。」

[15]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署執⾏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公告版】（2017年6⽉），第⼆版。[16]

   性騷擾防治法第2章「性騷擾之防治與責任」。[17]

   職業安全衛⽣法第45條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條第⼆項、第⼗⼆條第四項、第⼆⼗條第⼀項、第⼆項、第⼆⼗⼀條第⼀項、第⼆項、
第⼆⼗⼆條第⼀項、第⼆⼗三條第⼀項、第三⼗⼆條第⼀項、第三⼗四條第⼀項或第三⼗⼋條之規定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18]

   勞動基準法第70條第5款及第10款：「雇主僱⽤勞⼯⼈數在三⼗⼈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左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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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訂⽴⼯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之：……五、應遵守之紀律。……⼗、勞雇雙⽅
應遵守勞⼯安全衛⽣規定。……」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勞⼯有左列情形之⼀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契約：……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或其他共同⼯作之勞⼯，實施暴⾏或有重⼤侮辱之⾏為者。…
…
四、違反勞動契約或⼯作規則，情節重⼤者。」

[20]

   依勞⼯保險條例第34條第2項訂定的「勞⼯保險被保險⼈因執⾏職務⽽致傷病審查準則」，當中的第
21條之1：「被保險⼈罹患精神疾病，⽽該項疾病與執⾏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以
及勞動部訂⽴「⼯作相關⼼理壓⼒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如果勞⼯因為職場上的⼼理壓
⼒導致產⽣精神疾病狀況，可以認定為職業災害。

[21]

   勞動基準法第59條：「勞⼯因遭遇職業災害⽽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
補償。但如同⼀事故，依勞⼯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付費⽤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
之：
⼀、勞⼯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勞⼯在醫療中不能⼯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年仍未能痊癒
，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作能⼒，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次給付
四⼗個⽉之平均⼯資後，免除此項⼯資補償責任。
三、勞⼯經治療終⽌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資及其失能程度
，⼀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勞⼯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平均⼯資之喪葬費外，並應⼀次給
與其遺屬四⼗個⽉平均⼯資之死亡補償。
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配偶及⼦⼥。
（⼆）⽗⺟。
（三）祖⽗⺟。
（四）孫⼦⼥。
（五）兄弟姐妹。」

[22]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有下列情形之⼀者，勞⼯得不經預告終⽌契約：……
⼆、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對於勞⼯，實施暴⾏或有重⼤侮辱之⾏
為者。
三、契約所訂之⼯作，對於勞⼯健康有危害之虞，經通知雇主改善⽽無效
果者。」

[23]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有下列情形之⼀者，勞⼯得不經預告終⽌契約：……六、雇主違
反勞動契約或勞⼯法令，致有損害勞⼯權益之虞者。」

[24]

   ⺠法第483條之1。
職業安全衛⽣法第6條第2項。

[25]

   ⺠法第227條之1：「債務⼈因債務不履⾏，致債權⼈之⼈格權受侵害者，準⽤第⼀百九⼗⼆條⾄第
⼀百九⼗五條及第⼀百九⼗七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2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1&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8&flno=21-1
https://www.osha.gov.tw/media/7749/%25E5%25B7%25A5%25E4%25BD%259C%25E7%259B%25B8%25E9%2597%259C%25E5%25BF%2583%25E7%2590%2586%25E5%25A3%2593%25E5%258A%259B%25E4%25BA%258B%25E4%25BB%25B6%25E5%25BC%2595%25E8%25B5%25B7%25E7%25B2%25BE%25E7%25A5%259E%25E7%2596%25BE%25E7%2597%2585%25E8%25AA%258D%25E5%25AE%259A%25E5%258F%2583%25E8%2580%2583%25E6%258C%2587%25E5%25BC%2595-10706%25E7%2589%2588.pdf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5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48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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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第四點做⼀些些補充及提醒〜 (⼀)逕提離職的1.→基本上這個直接就會被雇主認為是你撐不
下去所以⾃請離職，所以很難被認為有3.所說的可以要求資遣費。 (⼆)向勞動部申訴→直接找地
⽅勞政主管機關⽐較快，因為職安署收到申訴，也是會往下級機關轉；不過⾏政機關也只能去查
事業單位是否有依規定做好預防計畫(如果在職期間未⾃⼰提出過內部申訴，那很容易就......)。
(三)蒐證提告→無論有無到訴訟程序，其實如果已依(⼀)之2.向雇主提出不經預告終⽌勞動契約，
絕⼤多數的情況雇主根本不會乖乖付資遣費跟開⽴⾮⾃願離職證明，所以很可能會先經過勞資爭
議調解程序。無論在哪個階段，真的⼀定要在在職期間做好蒐證！

⺠法第195條第1項。
⺠法第193條第1項。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署意⾒信箱：https://docweb.mol.gov.tw/email_query_osha/new.aspx[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9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93
https://docweb.mol.gov.tw/email_query_osha/new.aspx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8%81%B7%E5%A0%B4');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9%9C%B8%E5%87%8C');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9%9B%87%E4%B8%BB%E8%B2%AC%E4%BB%BB');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8%81%B7%E5%A0%B4%E9%9C%B8%E5%87%8C');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8%81%B7%E6%A5%AD%E5%AE%89%E5%85%A8');

	工作職場霸凌

